
《商法》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及要求 

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商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并能够灵活运用商法的基本

知识和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试内容 

1）总论 

a.商法 

b.商主体 

c.商行为 

d.商事登记 

e.商号 

f.商事账簿 

2)公司法 

a.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b.公司的设立 

c.公司的价格与能力 

d.公司的资本制度 

e.股东与股权 

f.公司的治理结构 

g.公司的合并与解散 

3)证券法 

a.证券法的基本问题 

b.证券市场主体法律问题 

c.证券发行与承销法律制度 

d.证券上市与交易法律制度 

e.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4)破产法 

a.破产法概述 

b.破产申请与破产案件的受理 

c.破产管理人 

d.破产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制度 

e.债权人会议 

f.破产重整 

g.破产清算 

h.破产犯罪及处罚 

5)票据法 

a.票据法概述 

b.汇票 

c.本票 

d.支票 

6)保险法 

a.保险与保险法概述 

b.保险合同法律制度 



c.人身保险合同制度 

d.财产保险合同制度 

e.保险业法律制度 

7)海商法 

a.海商法概述 

b.船舶和船员 

c.海上运输合同 

d.船舶租用合同和海上拖航合同 

e.船舶碰撞 

f.海难救助 

g.共同海损 

h.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i.海事诉讼时效和涉外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三、试卷结构 

名词解释 5*3=15 

简答 3*5=15 

论述 1*20=20 

四、参考文献 

《商法（第四版）》范健，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